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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温下作业，劳动者有哪些特殊待遇？
时下 ， 高温不断来袭 ， 不

少人顿觉酷暑难耐 。 在这种情
况下 ， 国家为进一步加强劳动
保护 ， 通过政策法规的形式赋
予劳动者不少特殊的 “高温权
益 ”。 然而 ， 这些 “高温权益 ”
在一些用人单位不是被缩水 ，
就是被高温所蒸发。

那么 ， 劳动者享有哪些具
体的 “高温权益”， 在这些合法
权益受到侵害时怎么办呢 ？ 以
下案例告诉您 ： 在应享受而没
有享受到 “高温福利 ” 时可以
投诉 ， 由劳动行政部门依法责
令用人单位改正 。 也可以申请
劳动仲裁 ， 通过诉讼的形式维
护自身合法权益 。 总而言之 ，
不能让自己的 “高温福利 ” 被
“蒸发”。

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
物品可一同享受

小曹是北京延庆区一家货
运公司的搬运工 ， 每年夏季都
得顶着烈日干活 。 一天 ， 小曹
听人说高温作业的劳动者有高
温津贴 ， 可自己从没领过这笔
钱 ， 于是就找到公司老板想问
个究竟。

老板的解释是 ： 每天给大
家提供充足的防暑降温饮料及
保健用品 ， 所花去的费用已远
远超出高温津贴的支出 ， 再要
求发给高温津贴不合理。

【点评】
该老板的说法是错误的。
防暑降温物品属于劳动保

护措施 ， 高温津贴则是对劳动
者在高温环境下的额外劳动消
耗的补偿 。 二者的功能完全不
同 ， 劳动者有权同时享受 。 对
此 ，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印 发 的
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 进行
了规范 ， 各省也出台了相应的
规定。

北京市安监局等部门联合
发布的 《关于做好夏季防暑降

温 工 作 的 通 知 》 （京 安 监 发
〔2014〕 44号 ） 指出 ： 6-8月份
发放高温津贴 ， 室外露天作业
人员高温津贴为每人每月不低
于180元 ； 在33℃ (含33℃ ) 以
上室内工作场所作业的人员 ，
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； 用人单
位应当为从事高温作业 、 高温
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防暑降
温饮料和必需药品 ； 防暑降温
饮料和必需药品不得充抵高温
津贴 。 因此 ， 小曹有权要求按
上述规定和标准享受高温津贴。

劳动者拒绝露天高温
作业， 企业不得解雇

魏某等人是某公司的室外
施工员 ， 每年夏天是他们最难
熬的期间 ， 有时候室外气温高
达41℃， 公司为了赶工程进度，
也让他们正常出工 。 当魏某等
人以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由
提出休息时 ， 公司就以拒绝出
工则解除劳动合同相威胁。

那么 ， 劳动者有权拒绝露
天高温作业吗 ？ 企业可以因此
而解雇劳动者吗？

【点评】
该公司的一系列做法均违法。
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》

第8条第1项规定 ， 用人单位应
当根据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
门所属气象台当日发布的预报
气温 ， 调整作业时间 ， 但因人
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
急处理的除外： （1） 日最高气
温达到40℃以上 ， 应当停止当
日室外露天作业； （2） 日最高
气温达到37℃以上 、 40℃以下
时 ， 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
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 ，
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
定， 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
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。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51条第2款
规定 ：“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
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

提出批评 、检举 、控告或者拒绝
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
其工资、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
其订立的劳动合同。 ”

本案中 ， 该公司在室外气
温高达41℃， 已经危害魏某等
人人身安全的情况下 ， 还安排
露天作业， 且只是为了赶工期，
并非 “因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
利益需要紧急处理 ” 的情形 ，
甚至还以不出工就解雇相威胁，
这实质上是强令冒险作业 。 对
于这种违法做法 ， 劳动者有权
拒绝执行 。 如果企业因此而解
雇劳动者 ， 则是错上加错 ， 要
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
责任。

高温休息或者缩短工
时， 工资应照常发放

周某等人是某路政公司的
养路工。 2018年7月上旬， 当地
因连续高温 ， 公司决定最高气
温达到37℃以上时 ， 当日工作
时间缩短为6个小时； 达到40℃
以上时 ， 停止当日施工 。 周某
等员工非常感激公司能做出这
样的决定 ， 然而他们在领取7、
8月份工资时， 发现每月均少了
近千元 。 对此 ， 公司解释说 ，
高温天休息或者工作时间减少
了 ， 工资自然也只能按实际工
作时间结算。

【点评】
该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。

该公司决定高温天气下缩短工
作时间或者停工休息 ， 这值得
赞许， 但不能以此减发工资。

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》
第8条第4项规定 ： “因高温天
气停止工作、 缩短工作时间的，
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
者工资。” 可见， 在高温环境下
停止工作或减少工时 ， 是法律
赋予劳动者的 “高温权益”， 这
和工资没有必然联系 ， 就如同
职工在法定节假日不上班照样

拿工资一样。
该公司减发周某等人的工

资 ， 属于克扣工资性质 。 周某
等人有权要求公司补发 。 如果
公司坚持己见 ， 周某等人可以
根据 《劳动法 》 第91条和 《劳
动合同法 》 第85条的规定进行
维权。

员工高温下中暑 ， 应
享受工伤保险待遇

蒋某是一家酒店的外勤 ，
主要工作是在酒店门外接待客
人和指挥车辆停放。 2018年7月
初的一天 ， 蒋某因顶着烈日工
作时间过长， 忽然晕倒在地上。
经医院诊断， 蒋某为重度中暑，
必须住院治疗 ， 可酒店不同意
承担医疗费 。 老板说 ， “没磕
着没碰着”， 中暑是其体质太差
所致 ， 这不能算工伤 。 后经专
业人士提供法律援助 ， 蒋某如
愿地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。

【点评】
酒店老板的说法不对。
根据 《职业病分类和目录》

的规定， 中暑属于职业病之一。
《工伤保险条例 》 第14条规定 ，
职工患职业病的 ， 应当认定为
工伤 。 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
法 》 第19条规定 ： “劳动者因
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
起中暑 ， 经诊断为职业病的 ，
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。 ” 据 此 ，
蒋 某 在 露 天 工 作 期 间 中 暑 ，
应 当 认 定 为 工 伤 和 享 受 工 伤
保险待遇 。

需要提醒的是 ， 职工在被
医院诊断为中暑后 ， 应及时与
单位联系 ， 提供相关材料 ， 向
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职业病诊
断 。 只有取得了 《职业病诊断
证明书 》， 才能申请工伤认定 。
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后会根
据 《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》 直接
作出 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

潘家永 律师

老刘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
电焊工 ， 已经在该厂工作十年
了 。 他从高中毕业后就在该厂
从事电焊工作， 是该厂的元老
级人物 。

由于他手艺高超 ， 所 以 ，
老 板 十 分 看 重 他 ， 总 是 把
一 些 重 要 的 电 焊 工 作 交 给
他 ， 而 他 总 是 能 出 色 地 完
成任务。

一天 ， 当老刘像往常一样

工作时突然感觉身体不舒 服 ，
胸 口 阵 阵 疼 痛 。 工 友 把 他 送
到医院进行检查 。

经 查 ， 医 生 认 定 老 刘 因
为长期从事电焊工作 ， 引起肺
部损伤并确诊为职业病。

老刘及家人听到这个消息
十分震惊 。 老刘想申请工伤认
定 ， 但他不知道依照相关法律
规定 ， 单位应在多长时间内提
出工伤认定申请？

律师解答
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是职

工在发生工伤事故伤害或被诊
断为职业病后 ， 应在多长时间
内 提 出 工 伤 认 定 申 请 。 依 照
《工伤认定办法》 第四条第一款
规定 ， 职工所在单位应当自事
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、
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日内 ，
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

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。 遇有特殊
情况 ， 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
同意， 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。

本案中 ， 老刘在被诊断为
职业病后应依照上述法律的规
定 ， 通过所在汽修厂在30天内
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
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。 遇有特殊
情况 ， 可以申请延长 。 具体延
长时限以申请许可时限为准。

李德勇 律师

被诊断为职业病后何时申请工伤认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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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律师：
您好！
我想了解一下 ， 有员工

的单位都得缴纳工伤保险费
吗？ 国家规定了什么单位需
要缴纳工伤保险费呢 ？ 个体
工商户也需要缴纳工伤保险
费吗？

谢谢您的答复。

答：
根据 《工伤保险条例 》

第二条规定 ， 中华人民共和
国境内的企业 、 事业单位 、
社会团体、 民办非企业单位、
基金会 、 律师事务所 、 会计
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
个体工商户 （以下称用人单
位） 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
加工伤保险 ， 为本单位全部
职工或者雇工 （以下称职工）
缴纳工伤保险费。 中华人民
共 和 国 境 内 的 企 业 、 事 业
单 位 、 社 会 团 体 、 民 办 非
企 业 单 位 、 基 金 会 、 律 师
事 务 所 、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等
组 织 的 职 工 和 个 体 工 商 户
的 雇 工 ， 均 有 依 照 本 条 例
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
权利。

据此 ， 有雇工的个体工
商户应当依照 《工伤保险条
例 》 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 ，
为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。

法条链接：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第一条 为了保障因工

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
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
济补偿 ，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
业康复 ，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
伤风险， 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
国境内的企业 、 事业单位 、
社会团体、 民办非企业单位、
基金会、 律师事务所 、 会计
师 事 务 所 等 组 织 和 有 雇 工
的 个 体 工 商 户 （以 下 称 用
人 单 位 ） 应 当 依 照 本 条 例
规 定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， 为 本
单 位 全 部 职 工 或 者 雇 工
（以下称职工 ） 缴纳工伤保
险费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
企业、 事业单位、 社会团体、
民办非企业单位 、 基金会 、
律师事务所 、 会计师事务所
等 组 织 的 职 工 和 个 体 工 商
户的雇工， 均有依照本条例
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
权利。

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
第二条 有经营能力的

公 民 ， 依 照 本 条 例 规 定 经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， 从
事工商业经营的 ， 为个体工
商户。

个体工商户可以个人经
营， 也可以家庭经营。

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
受法律保护 ， 任何单位和个
人不得侵害。

个体工商户也应
缴纳工伤保险费

夫妻一方患有精神病可以提出离婚吗？

昌平区司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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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司法大讲堂
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

案情介绍：

赵某与妻子王某于1997年12
月登记结婚 ， 婚后感情一般 ，
生有一个儿子 。 2005年 ， 王某
因为意外事故患上了精神分裂
症 ， 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明显
效果。 王某不仅不能参加劳动，
还经常砸东西 ， 发病严重时甚
至殴打赵某 。 赵某既要照顾王
某和孩子还要外出工作 ， 生活
困难且安全无保障 ， 生活非常

压抑 。 于是来到小汤山镇法律
援助工作站 ， 希望申请离婚 ，
并由自己抚养子女。

法律分析：

《婚姻法》 第32条规定： 男
女一方要求离婚的 ， 可由有关
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
院提出离婚诉讼 。 人民法院审
理案件 ， 应当进行调解 ； 如感
情确已破裂 ， 调解无效的 ， 应
准予离婚 。 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

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
确认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
具体意见》 第3条规定： 婚前隐
瞒了精神病史， 婚后经治不愈，
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
而与其结婚 ， 或一方在夫妻共
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 ， 久治不
愈的 ， 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 。
本案中 ， 王某在和赵某共同生
活期间罹患精神疾病 ， 并且久
治不愈 ， 给夫妻生活 、 抚养子
女都造成了负担 。 小汤山法律

援助工作站建议赵某 ， 先与妻
子协议离婚 ， 若妻子不同意离
婚 。 可以去法院起诉以妻子患
有精神病为由提起离婚诉讼。


